
附件4
推荐人选符合条件情况表
审核部门（盖章）：
	推荐人选姓名：

	申 报 领 域
按照《关于印发许昌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评选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许政办〔2014〕19号）选拔条件划分，高级职称业绩符合下列3条中2条以上，中级职称的须符合3条
	选择
（请在所选栏内划勾）
	用数字序号标明符合条件情况
如：符合《通知》中科研成果、业绩下所列第（3）条，请在相关栏内标明1（3）

	1、科研成果、业绩
	
	

	2、论文、论著
	
	

	3、表彰、奖励
	
	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

